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

苏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

万新儿女士，二零一九年五月中

旬，在南京市遭绑架关押，后被

“取保候审”回家。二零二零年十

月下旬，遭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

庭审，被判三年刑期，至今仍被非

法关押在南京监狱迫害。 

万新儿现年 70 多岁，江西省

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家住南昌市师

大南路附近。因万新儿曾在自己租

开的书店“小草书屋”代售法轮功

书籍，而于一九九九年“七·二

零”后遭到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多次

查询与讯问。 

二零零零年初，万新儿和其他

四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后被

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期间遭到毒

打等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七日，万新

儿所在的监室遭抄监，《转法轮》

书被抄去。随后万新儿与其她四位

法轮功学员一样，被暴力拖拽到放

风间，被强行戴上“镩子”（一种

左手与右脚、右手与左脚交叉铐在

一起，使人无法动弹的刑具），被

看守所数名警察群殴毒打。在看守

所，万新儿和其她四位法轮功学员

全被戴上“镩子”，双手与双脚交

叉铐在一起，四肢不能动弹，身躯

无法伸直，两天两夜大小便不能自

理，两个冬夜寒风刺骨，被子滑落

也无法盖上，半夜都被冻醒。 

后来，万新儿被非法劳教两

年，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

害。因劳教所认为万新儿是所谓的

“重点人物”，长期将她单独关押

在“禁闭室”迫害，期间她遭受了

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折磨。 

因万新儿的女儿定居在南京，

万新儿和老伴经常来往于南昌市与

南京市两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旬，万新儿

在南京市的家中被绑架、抄家，在

被非法关押三十七天后，办理“取

保候审”回家。在万新儿与老伴从

南京市返回南昌市的途中，遭南京

市公安人员跟踪，南昌市的住宅也

遭非法抄家。 

二零二零年十月下旬，万新儿

被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被

非法判刑三年。万新儿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后被维持原判。至今，万

新儿还被关押在南京监狱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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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却在海外迅速弘传，图为国外法轮功学员。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

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

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

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

大为不悦。 

中共的本质是“假、恶、

斗”，与法轮功的“真、善、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迫害法

轮功，是其本质决定的。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

泽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

是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

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

中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

能容忍的。 

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

断制造事端，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

数据称：“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

到 2019 年 7 月 10 日，这二十年

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

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

抓算多次）至少为 250 万到 300

万。”罚款、抄家、开除公职、

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 

对于“真、善、忍”普世

价值观的疯狂打压，扭曲了世人

的观念，加速了社会道德的瓦解

与败坏。 

江泽民迫害善良，丑事干

尽，腐败鄙俗，终将被钉在历史

耻辱柱上。历史的审判必将清算

魔类的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它最终不会缺席。大量迫害法

轮功的恶人已经遭到报应，江泽

民的死亡，正加速中共瓦解，那

些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

立即重新认清时势，悬崖勒马，

将功补过。◇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江

苏报道）据十二月十三日消息，江

苏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原连云港

公安局局长王永生被南京市中级法

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等数罪并罚判

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人民币

六十万元；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六

百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王永

生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如

今被判刑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展

现。 

王永生，男，汉族，一九六九

年九月生，安徽来安人，其主要履

历：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历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副市长；二零一

九年三月，任江苏省公安厅治安警

察总队总队长；二零一九年七月，

任江苏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 

王永生在任职连云港市公安局

邪党书记、局长期间，积极执行江

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指令，在他

的指使下，连云港市公安局警察对

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

关押，并导致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判刑、迫害致死。 

以下是王永生任职连云港市公

安局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

部份案例：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六年期

间，连云港市公安局警察绑架了数

十位参与诉江的法轮功学员。其中

被非法判刑的至少有：汪宝玉、熊

成霞被非法判七年；那仁志、高建

君、马宝玲被非法判五年；周翠

萍、仲崇斌、仲进珺被非法判三

年；夏正艳两年半；刘玉萍被非法

判两年；邵世玲、小周女士、王艾

芝被判刑两年；乔老太被判一年。 

◎法轮功学员仲崇斌，曾多次

被连云港公安局警察绑架，二零一

五年六月以前就曾遭洗脑迫害数

次、行政拘留二次、刑事拘留一

次、非法抄家五次、非法劳教两

年、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五年六

月十二日，仲崇斌因诉江被当地派

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

年，出狱后仅两个月，便于二零一

八年八月十四日含冤离世。 

◎法轮功学员仲进珺，二零一

六年七月被绑架时 67 岁，后被非

法判刑三年。仲进珺也被迫害致

死，详情仍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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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

心。” 

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

骑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

闸失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

的土坡上（并没有掉进河里），

一周后外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

信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

法轮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

下，报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

自杀。这是歪曲事实，把“莫须

有”的罪名硬加在法轮功身上，

加得上吗？事后，我对来访记者

说：“报道失真，你得有职业道

德。”记者说：“上级有任务，

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